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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
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明确了《刑法修正案(五)》与《刑法修正案(六)》中相关条文的罪名。
本次修订，除修改本书与上述解释不相符的罪名外，还增补了第四版以来到2008年6月5日之前的所有
司法解释，并删除了个别篇幅较大、实际运用却较少的司法解释，以使本书能轻、薄一点。
　　罪名具有一定的功能，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刑法条文的罪名，规范罪名的适用，有其意义。
但是，实践部门似乎有夸大罪名功能、过分依赖罪名之嫌。
“普遍的是，因为罪名认识不统一，导致两个修正案加以犯罪化的许多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基本上没
被办过。
像开设赌场这种犯罪行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较为严重，但直到‘两高’补充规定公布后的11月7日，
浙江才出现首例以开设赌场罪提起公诉的案件”(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如是说。
参见管莹：“聚焦新罪名”，载《清风苑}2007年第12期，第50页)。
这种现象令人费解。
行为人触犯的是罪刑规范，而不是罪名(罪名不过是罪刑规范的名称)；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是刑法
条文，而不是罪名；决定法条处罚范围的是条文本身，而不是罪名(无论将刑法第163条的罪名称为“
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还是称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的适用范围始
终不变)。
同时，刑法第3条前段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既然如此，无需依靠罪名，哪怕罪名不统一，也可直接打击刑法新增犯罪。
或许是担心罪名适用混乱有损执法统一，实践部门不敢这么做。
然而，无论侦查、起诉与审判阶段的罪名如何不同，但公、检、法适用的都是同一刑法条文，这　　
已足可保证刑法适用的统一。
可见，罪名适用混乱，除了缺少司法美感之外，并没什么问题。
因此，罪名适用混乱问题，可以适当看轻。
总之，应当重视但不必过分看重罪名，更不可夸大罪名的作用。
进一步而言，与其关注罪名，不如重视法条；与其争执罪名是什么，不如探究法条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与其为罪名问题而苦恼，不如为法条处罚范围而操心。
　　最后，感谢使用《刑法一本通》(第五版)的各位师长、朋友、学生及其他读者，感谢法律出版社
张心萌(这是她第三次编辑本书了)等各位编辑。
如果不是大家的支持，《刑法一本通》(第五版)可能早已不知所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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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
名的补充规定（三）》，明确了《刑法修正案（五）》与《刑法修正案（六）》中相关条文的罪名。
本次修订，除修改本书与上述解释不相符的罪名外，还增补了第四版以来到2008年6月5日之前的所有
司法解释，并删除了个别篇幅较大、实际运用却较少的司法解释，以使本书能轻、薄一点。
     编者遵循法律汇编的思路，从体系化的角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其他立法文件、司法解
释进行重新整合。
本次修订，增补了第四版以来到2008年7月10日之前的所有司法解释及刑法相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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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立众，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讲师。
江苏建湖人。
参编有《中国刑法基本原理》、《中国刑法解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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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第72—77条）　　第六节 减刑（第78—80条）　　第七节 假释（第81—86条）　　第八节 时效
（第87—89条）　第五章 其他规定（第90—101条）第二篇 分则9第102—451条）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
全罪（第102—113条）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4—139条）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罪（第140—231条）　　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第140—150条）　　第二节 起私罪（第151
—157条）　　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第158—169条）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
序罪（第1710—191条）　　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第192—200条）　　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第201
—212条）　　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第213—220条）　　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第221—231条）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minzhu权利罪（第232—262条）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第263—276条）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277—367条）　　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第277—304条）　　第
二节 妨害司法罪（第305—317条）　　第三节 妨害国（国）境管理 罪（第318—323条）　　第四节 妨
害文物管理罪（第324—329）　　第五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第330—337条）　　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
保护罪（第338—346条）　　第七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347—357条）　　第八节 组
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第358—362条）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363—367条）　第七章 危害国家利益罪（第368—381条）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第382—396条）　
第九章 渎职罪（第397—419条）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第420—451条）附则（第452条）附录　晚
近刑事立法、立法解释总名录　晚近刑事司法解释总名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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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关于行为人对其走私的具体对象不明确的案件的处理问题　　走私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走
私犯罪故意，但对其走私的具体对象不明确的，不影响走私犯罪构成，应当根据实际的走私对象定罪
处罚。
但是，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因受蒙骗而对走私对象发生认识错误的，可以从轻处罚。
　　十一、关于伪报价格走私犯罪案件中实际成交价格的认定问题　　走私犯罪案件中的伪报价格行
为，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进出口货物、物品时，向海关申报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物品的价格
低于或者高于进出口货物的实际成交价格。
　　对实际成交价格的认定，在无法提取真、伪两套合同、发票等单证的情况下，可以根据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付汇渠道、资金流向、会计帐册、境内外收发货人的真实交易方式，以及其他能够证明
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价格的证据材料综合认定。
　　十二、关于出售走私货物已缴纳的增值税应否从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中扣除的问题　　走私犯罪嫌
疑人为出售走私货物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缴纳增值税，是其走私行为既遂后在流通领域获违法所
得的一种手段，属于非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对走私犯罪嫌疑人因出售走私货物而实际缴纳走私货物增值税的，在核定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时，
不应当将其已缴纳的增值税额从其走私偷逃应缴税额中扣除。
　　十七、关于单位走私犯罪案件诉讼代表人的确定及其相关问题　　单位走私犯罪案件的诉讼代表
人，应当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参与刑事诉讼的，人民检
察院应当另行确定被告单位的其他负责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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